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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  言

本文件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发布，版权归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所有，任何

组织及个人未经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许可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。

本文件根据 GBACA-IR02-2023《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》要求编制，并配套该通则实施。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。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李园、赵斌、原亚芳、陈锦良、陈芳园、朱瑞娟、骆爱丽、万幼敏、骆海彬。

本文件为首次发布。

本文件代替 GBACA-IR02-0081-2025， A0 版本《海苔及其制品湾区认证实施规则》。与

GBACA-IR02-0081-2025，A0 版本相比，主要技术变化如下；

——修订了名称，更正为：湾区认证实施规则 海苔及其制品；

——修订了7.5.2 产地环境和产品检验报告的其他要求；

——修订了7.5.3 抽样；

——修订了7.8.3 监督抽样检测；

——修订了7.9 再认证。

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
——2025年 8月14日首次发布为GBACA-IR02-0081-2025，A0版本；

——2025 年 12 月 22 日第一次修订发布为 GBACA-IR02-0081-2025，A1 版本；

——本次为第二次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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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
标点符号用：

作者
——修订了名称，更正为：湾区认证实施规则 海苔及其制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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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  言

本文件规定了海苔及其制品实施“湾区认证”的相关定义、认证依据、认证模式、认证机构及人员

要求、认证产品单元划分、认证程序、复核与认证决定、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、信息通报、收费、

获证后监督检查、再认证等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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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ACA-IR02-0081-2025 湾区认证实施规则 海苔及其制品

上述认证规则归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所有，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对其拥有最终解释权。

任何组织及个人未经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许可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（法律要求除外）

认证相关信息。如需获取相关实施规则请与以下联系方式获取：

通讯地址1：广州市天河区平云路163号通讯大楼西梯803单元

邮    编：510627

电    话：020-31801606

网    址：https://gbacpc.org.cn

E-mail：luohb@gbacpc.org.cn

通讯地址2：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邮    编：511400

电    话：18680502391

网    址：https://www.grgtest.com

E-mail：yuanyf@grgtest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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